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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22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2018 年 11 月 19 日，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称，公司投资设立

的九合信息安全、九合文化创意、创稷投资和富海永成四个产业并购

基金投资了京东金融、北森云、宝宝树、猎聘网等知名项目，并称上

述项目都非常优质，不排除未来有登上科创板的可能性。11月 20日，

你公司股价涨停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

    1、请你公司对照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：上市公

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》，逐项说明参与投资前述四个产业并购

基金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，是否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，你公

司在各产业并购基金中的实际出资份额及占比，并购基金的损益分配

情况，对你公司最近两年的财务影响，以及预计对 2018 年度及未来

是否会产生重大财务影响。 

2、请你公司说明“上述项目都非常优质，不排除未来规划有登

上科创板的可能性”的依据，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及误导投资者

的情况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2.3条、

第 2.4 条的规定。 

3、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

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2.02%，请补充披露质押明细情况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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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押股份数量、质押比例、是否存在逾期或平仓风险，并向我部报备

质押明细情况，包括每笔股权质押金额、数量、警戒线、平仓线、违

约处置条件、违约处置方式、资金去向及具体用途等。 

4、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%以上股东未来六

个月是否有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内容。 

5、请结合前述情况，说明在互动易平台上披露该信息的目的和

动机，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。 

6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1 月 22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

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的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

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0 日 

 

 


